
机构理想  

机构理想  

理想  

协助有住屋需要的低收入家庭入住能力可以负担的居所。  

工作目标  

  以积极进取、体恤关怀的态度，提供市民能力可以负担的优

质房屋，包括优良的管理、妥善的保养维修，以及其它房屋

相关服务，以切合顾客的需要。  

  本着开明的态度、公允持平的立场，提供服务及房屋资助，

确保公共资源得到合理的运用，符合成本效益。  

  继续建立能干尽责、讲求效率的工作队伍。  

基本信念  

关怀为本、顾客为本、创新为本、尽心为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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